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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218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約聘人員 謝蕙如
電話：(089)340720#112
電子信箱：n10194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福字第11501387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540000A_1150138759_ATTACH1.pdf、

376540000A_1150138759_ATTACH2.odt、376540000A_1150138759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有關「服義務役致身心障礙人員購置輔具費用

補助作業要點」，請查照並轉知轄內符合資格之身心障礙

人員知悉，以維護其權益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5年6月22日台內役字第115116083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內政部為照顧服義務役期間作戰、因公、因病或意外致身

心障礙之退伍（役）、停役人員，保障其生活品質並補助

購置輔具費用，特訂定「服義務役致身心障礙人員購置輔

具費用補助作業要點」(如附件1)。

三、前開人員因促發疾病、發生意外或執行公務導致身心障礙

者，於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衛生福利部相關法規申

請補助輔具項目及金額後，其不足之差額將由本部辦理同

額補助因病或意外致身心障礙須購置輔具者，本部同額補

助金額以新臺幣2萬元為限，檢送相關補助資訊DM，如附件

2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50010828

■■■■■■原社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6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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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東縣臺東市公所、臺東縣蘭嶼鄉公所、臺東縣綠島鄉公所、臺東縣延平鄉公
所、臺東縣卑南鄉公所、臺東縣鹿野鄉公所、臺東縣關山鎮公所、臺東縣海端鄉
公所、臺東縣池上鄉公所、臺東縣東河鄉公所、臺東縣成功鎮公所、臺東縣長濱
鄉公所、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、臺東縣金峰鄉公所、臺東縣大武鄉公所、臺東縣
達仁鄉公所、本府民政處、臺東縣衛生局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長青及身障福利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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